
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——

用户认证功能操作手册

企业在房管部门办理企业主体备案后，可持法人一证通在线上申请住房租赁和房地产经

纪实名从业人员信息卡、申请用户认证（业务用户）。

一、注册机构管理用户及登录

打开“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”，点击“登录”-“机构登录”，进入机构用户登

录页面。

原租赁密钥用户使用弹框地址进行登录。

无用户的企业需先注册机构管理用户，点击“用户注册”，进入上海 CA中心登录页面，

使用法人一证通 UKey或电子营业执照进行登录（如遇无法登录，请联系 CA中心咨询，

CA中心服务热线 021-962600）。



进入租赁平台的机构管理用户注册页面，按页面提示输入相应信息，包括管理用户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手机验证码，完成注册。

注册成功后，管理用户手机号将收到初始密码（可修改）。使用机构管理用户的手机号、

密码、验证码进行登录。



注意：1、机构管理用户唯一，用于管理本机构业务用户，注册后暂无法变更，请谨慎

填写。请使用稳定性最高的人员作管理用户，机构管理用户用于管理从业人员信息卡、业务

用户（用于操作租赁房源核验、网签备案的用户为业务用户）。

2、未办理企业主体备案证书，无法注册租赁平台的机构管理用户。

机构管理用户在“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”，点击“登录”-“机构登录”页面

登录。

二、用户认证

新增业务流程：企业申请→区受理→区审核→市审核，其中“企业申请”环节由机构

管理用户进行操作。业务用户需先办理实名从业人员信息卡，未办理从业信息卡的无法申请

业务用户。

注销业务流程：企业申请→区受理→区审核。

一）新增用户
机构管理用户，菜单“用户认证-申请”，页面自动显示已主体备案的企业信息，点击

【添加】再点击【新增】进入业务用户申请页面。



“企业基本情况”自动显示主体备案的企业信息，补充填写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，在“申

请业务用户”填写业务用户相关信息，点击【保存】。

填写过程中需注意以下：

1、当前登录的是机构管理用户，用于权限管理和从业人员管理，不可作为业务用户。

2、业务用户分为业务管理员、普通业务员，都可以操作租赁房源核验、网签（备案）

业务，区别在于业务管理员可查看、操作本公司（及下属公司）所有办件，普通业务员只可

查本人名下办件。

3、业务用户需已办理从业人员信息卡，否则不可申请。



租赁企业申请时，需选择项目类型；经纪机构无此字段。

业务用户的身份证证号、手机号（申请通过后用于登录）为唯一标识，不可重复。

“企业基本情况”“申请业务用户”保存成功后，弹出“收件清单”页面，上传指定的

附件，点击【保存】后再点击【提交】，即完成申请。

承诺书需原件，可在页面下载模板。



如申请被驳回，机构管理用户会收到短信提醒，可登录后在“用户认证-申请”菜单查

询回退意见。

新增申请提交后，至“企业查询”菜单查询审核进度。

申请通过时，业务用户的申请手机会收到短信通知，告知初始密码信息，后续可自行修

改。业务用户登录页面，与机构管理用户相同，在“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”，点击

“登录”-“机构登录”页面登录。



二）注销用户
机构管理用户，菜单“用户认证-申请”，页面自动显示已主体备案的企业信息，点击

【添加】再点击【注销】进入注销申请页面。

页面自动显示有效的业务用户信息，点击【注销】按钮，点击【确定】。

注销申请页面，确认信息无误后，上传附件，点击【保存】，提示保存成功。



点击【提交】，再点击【确定】，即完成注销申请。

注销经区审核通过后，用户方失效。审核进度可至“企业查询”菜单查看。

三）企业查询
菜单“用户认证-企业查询”，可查询新增用户、注销用户的审核进度，办件状态分为

申请、审核中、审核通过/审核不通过。



点击操作栏的【查看】按钮可查询具体办件信息。

四）变更用户
如需更换业务用户，如变更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等信息，请先注销原用户再申请新

用户。

五）用户查询
查询本企业名下所有业务用户的情况，包括有效的、失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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